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沁阳市财政局文件
沁财采购〔2022〕13 号

沁阳市财政局
关于转发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落实采购人主体
责任优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》

的通知

各乡镇（办事处）、市直各部门、各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深化政府采购制度改革要求，持续优化政府

采购营商环境，现将《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优

化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豫财购【2022】8 号）

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我市出台的其他有关政府采购领域营商环境

的相关文件精神一并认真贯彻落实。请注意落实以下内容：

1、 完善采购人主体责任，建立采购人内控管理制度；

2、 根据项目特点，依法灵活确定采购方式；

3、 强化采购人内部审计和监督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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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 开展采购需求和风险控制调查；

5、 采购人加强采购项目过程管理；

6、 采购人要积极答复询问和质疑；

7、 配合投诉处理、监督检查。

附件：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落实采购人主体责任优化

政府采购营商环境有关事项的通知

沁阳市财政局

2022 年 11 月 28 日

沁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 年 11 月 28 日印发


















